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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謂合夥團體係為合夥人全體於訴訟上為原告或被告，其代表人

係合夥人全體之任意訴訟擔當人，就涉及合夥事務之合夥財產由合夥

人全體授權而取得訴訟實施權
98
。 

判決效力擴張之範圍：就合夥團體所進行之訴訟，傳統學說及實務向

以前開民法第六百八十一條規定為據，認其既判力及執行力均擴張及

於合夥人，故不僅合夥人不得就有關合夥團體已確定之事項另行起

訴，且對合夥團體之執行名義，亦得執行合夥人之固有財產；惟近來

學說間，有就合夥團體所為確定判決，重行檢討其既判力及執行力擴

張範圍之見解： 
既判力之擴張範圍：學說有認在以合夥團體名義為當事人之訴訟，

其所受本案判決之既判力擴張及於合夥人全體，確有其正當化根據

（民訴§401Ⅱ），因以合夥團體為當事人之訴訟中，應僅以「就

合夥團體所涉債權債務關係」為訴訟標的，是應僅就此部分對合夥

人生既判力及執行力之擴張；至於「合夥財產是否不足清償」、

「各合夥人就不足之額是否需負連帶責任」等涉及合夥人個人之權

義關係，既未成為訴訟標的，自不生既判力，亦無擴張及於合夥人

之問題。換言之，僅認合夥團體事項之既判力擴張及於合夥人，而

採「合夥人個人事項既判力否定說」
99
。 

執行力之擴張範圍：就合夥所為之執行名義，於合夥財產不足清償

合夥之債務時，得否進而對合夥人之個人財產為執行，學者有認在

具備實體及程序正當性之情形，得類推適用強制執行法第四條之二

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認合夥所受判決之執行力得擴張及於合夥人

之個人財產，即採「修正之執行力擴張肯定說」
100

；惟亦有學者認

                                                        
98 許士宦，「合夥所受裁判之效力如何擴張及於合夥人」，訴訟參與與判決效力，頁343；沈冠

伶，「非法人團體之當事人能力、當事人適格及其判決效力」，程序保障與當事人，頁203。 
99 許士宦，「合夥人之補充性給付與執行力之擴張」，執行力擴張與不動產執行，頁54；「合

夥所受裁判之效力如何擴張及於合夥人」，訴訟參與與判決效力，頁343；沈冠伶，「非法

人團體之當事人能力、當事人適格及其判決效力」，程序保障與當事人，頁216、217。 
100 許士宦，「執行力客觀範圍擴張之法律構造」，訴訟參與與判決效力，頁96～99。 

簡言之，許師認對合夥團體之執行名義，其可擴張該執行力之客觀範圍於合夥人之固有財產

之原因有：為發揮對合夥所為執行名義之實效，維護債權人之程序利益及法院之程序經

濟；「合夥人之補充性債務」在「合夥人之合夥債務」存在時，亦同屬存在之蓋然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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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人個人所負之補充性連帶責任，既未成為既判事項，亦非判斷

訴訟標的法律關係所必要之事實，不應成為爭點，亦不應生執行力

擴張及於合夥人個人財產，而採「執行力擴張否定說」
101

。 
 而無論採取何種見解，為賦予、充實對合夥人之程序保障，學者除有認

若可預測合夥人就其補充性連帶責任之存否有爭執時，應允許債權人一

併將合夥人列為被告而請求補充性給付
102

；近來實務亦有賦予債權人程

序選擇權，課予法院闡明義務，使當事人得選擇以合夥或以合夥人全體

為被告之見解，以強化合夥與合夥人間判決效力擴張之正當化基礎（97
台上2083決）

103、104
。 

                                                                                                                                     
能性很大，執行力擴張具有實體上正當性；執行法院執行合夥人之固有財產前，得以職權

為事前審查，合夥人亦得於事後提起異議之訴救濟，執行力擴張具有程序上正當性；允許

執行力擴張，再於執行程序予以認定處理，具有合理性及公平性。 
101 沈冠伶，「非法人團體之當事人能力、當事人適格及其判決效力」，程序保障與當事人，頁

220。 
102 許士宦，「合夥人之補充性給付與執行力之擴張」，執行力擴張與不動產執行，頁68。 
103 97年台上字第2083號判決：「按具有合夥性質之非法人團體，依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

規定，在程序法上可認其有形式上之當事人能力，而具有得於民事訴訟程序為當事人之資

格；且合夥解散後，在清算完結前，於清算範圍內視為猶尚存續；故清算完結前之合夥與人

涉訟，仍得由合夥執行人以合夥名義起訴或應訴，固無疑義。惟因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

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合夥解散後，除經合夥人全體過半數決議選任清算人

外，應由合夥人全體為清算人，此觀民法第六百六十八條、第六百九十四條規定即明。又合

夥解散後，合夥人當然為該營業之債務主體，該合夥之債權人自得向合夥人求償（本院十八

年上字第二二五六號判例參照）。故民法第六百八十九條第二項：「退夥人之股份，不問其

出資之種類，得由合夥以金錢抵還之」之規定，連同第六百八十一條，在於宣示合夥人個

人之連帶清償責任，係以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債務為前提，即僅在限制當事人逕行請

求合夥人全體負連帶給付之責，難認屬當事人適格之規定，尚無礙於原告以合夥事業或

合夥人全體為被告之程序選擇權行使，且不因民事訴訟法第四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即得否

定原告以合夥人全體為被告之權利。……甚者，原審既認上訴人應以合夥事業為被告，而各

該合夥事業之清算人，即為上訴人起訴時所列被告之各該全體合夥人，亦即不論以合夥事業

或合夥人全體為被告，實際參與訴訟程序之人均為各該合夥事業之全體合夥人，並不影響各

合夥人之訴訟權保障。則原審就其所認上訴人此項當事人不適格之起訴程式欠缺，竟未依民

事訴訟法第一百九十九條規定為適當之闡明，並依同法第二百四十九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命上

訴人補正，亦有未合。」 
104 而與合夥之當事人適格有關的題目，可參： 

98台大法研所：「甲1、甲2於二○○九年二月十日結婚，由甲1向『美味餐廳』訂席一百桌，

一桌價格為新台幣（以下同）一萬元，宴請親友丙1～丙1000等一千人。詎料宴席結束後，賓

客陸續發生上吐下洩的食物中毒症狀，送醫急救。請附理由分析下列各題：如『美味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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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公寓大廈之管理委員會，係指為執行公寓大廈區

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事項及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由區分所有權人選

任住戶若干人為管理委員所設立之組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3），

且依法有當事人能力（同法§38Ⅰ）並無疑問。惟管委會既非法人，於

實體法上非權利義務主體，則其是否即對公寓大廈相關事務均具當事人

適格，仍須視其訴訟實施權之依據為何。 

實務有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賦予管委會就與其執行職務相關之民事紛

爭，享受特定權利、負擔特定義務之資格，故管委會就此類紛爭有其固

                                                                                                                                     
廳』係由乙1、乙2、乙3合夥開設時，甲1希望其喜宴之食物中毒之紛爭能一次解決，並獲得其

應有之賠償，應以何人為被告，並如何為訴之聲明，較能達到上開目的？如甲1起訴僅以

『美味餐廳』為被告，此訴訟之形式上當事人及實質上當事人為何人？承，甲1於獲得

勝訴判決確定後，得否執此判決，對乙1個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承，甲1於獲得勝訴判

決確定後，丙1又以『美味餐廳』為被告提起損害賠償訴訟，甲1與『美味餐廳』間前訴訟之

判決效力，是否及於丙1？」本題之詳細說明，請參本節末之範題精選。 
另涉及合夥訴訟較單純的當事人適格問題，尚有101司法官：「甲、乙、丙三位醫師共同開

設一聯合診所，三人因此成立一合夥契約。越三年，經全體同意解散合夥，結束該聯合診

所，並選任甲為清算人。此時，該聯合診所之財產，包含所屬儀器及存款，據估計共新臺幣

（下同）10萬元，惟該聯合診所尚積欠出租人丁12萬元之租金。甲因此在未經乙、丙之同意
下，以自己之名義出賣診所內所屬儀器並將其所有權讓與戊，因此即由戊取得該等儀器之占

有，甲自戊處亦取得8萬元之價金，甲將其中5萬元用以清償合夥對丁所積欠之租金債務，另
3萬元則用以支付其私人之水電費。此外，該聯合診所在銀行尚有2萬元之存款。嗣乙以甲擅
自出賣診所內所屬儀器，未徵得其他合夥人同意為由，單獨起訴甲侵占合夥財產，依侵權行

為之法律關係請求甲損害賠償，返還財產。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乙以甲擅自出賣診所

內所屬儀器，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事先徵得丙之同意單獨訴請甲賠償合夥之損害，當事

人是否適格？乙應為如何之聲明？又若乙未徵得丙之同意，主張甲係無權處分，單獨起訴向

系爭儀器之現占有人戊行使物上請求權，請求其返還該等儀器予合夥，當事人是否適格？」

（節錄）本題前半段的問題涉及：合夥人之一人，對執行業務合夥人，為對合夥財產之金錢

賠償請求。合夥財產既屬合夥人所公同共有，原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權利行使，應得公

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民§828Ⅲ），所以本題中所涉因合夥財產所生對甲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亦應屬合夥人全體公同共有，應得全體同意始得主張。然本題中甲既為侵害人，而乙已

得剩餘合夥人丙之同意，單獨訴請甲賠償合夥之損害，當事人應為適格；且換個角度講，合

夥團體對甲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對合夥人屬不可分債權，依民法第二百九十三條之規

定，合夥人之一乙本無須得丙之同意，得自行向甲請求對合夥全體為給付，為法定訴訟擔

當，當事人亦屬適格。而甲既應向合夥全體為給付，乙之聲明即應為「甲應給付新臺幣○○

元予合夥團體（即該診所）」。後半段的問題更單純，即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準用第

八百二十一條之規定，公同共有人之一人乙得法定訴訟擔當共有人全體對第三人戊為本於所

有權之請求，乙縱未得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其當事人仍為適格。 




